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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1月28日

發文字號：府地開字第1136028586號

主旨：預告「臺北市區段徵收土地標售標租及設定地上權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準用第154條及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29條第2項準用第

8條。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修正依據：地方制度法第25條及土地徵收條例第44條第6項。

三、「臺北市區段徵收土地標售標租及設定地上權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詳如附件

。本案另刊登於本府地政局網站（網址：https://land.gov.taipei/）。

四、對於本修正草案內容如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本府公報之次

日起60日內，向本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科）洽詢或提供意見：

(一)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二)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3樓東北區。

(三)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999）分機7520。

(四)傳真：02-27595125。

(五)電子郵件：wp6527@gov.taipei。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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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區段徵收土地標售標租及設定地上權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一、土地徵收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區

段徵收範圍內土地，經規劃整理後，除依第四十三

條規定配回原管理機關及第四十三條之一規定配售

外，其處理方式如下：……五、其餘可供建築土地，

得予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本府為辦理區段

徵收土地之標售、標租及設定地上權相關事宜，爰

依同條例第四十四條第六項：「第一項第五款土地

之標售、標租及設定地上權辦法，由各級主管機關

定之。」之授權規定，於九十四年十月二十日訂定

發布「臺北市區段徵收土地標售標租及設定地上權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並分別於一〇一年八月

三日、一〇七年十月四日及一一〇年八月十七日配

合實務作業需要，修正發布在案。 

二、本次修法係基於市有財產權益維護，並回應近期辦

理區段徵收土地設定地上權業務執行爭議，爰增加

設定地上權權利金底價之訂定，應併同提送土地市

價三成價格供審議之參考；另為配合地上權、地上

建物辦理信託之履約執行需要，修正部分條文。 

三、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 修正條文第五條：基於市有財產權益維護，並

提供充分資訊予本市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委員

會審議參考，爰增加設定地上權權利金底價之

審議，應併同提送土地市價三成價格之規定。 

(二) 修正條文第八條：依行政院一一〇年九月二十

九日院臺建字第一一〇〇〇二九三二〇號函復

備查意見，將評選機制作為投標廠商參與議價

資格及達成政策需要之門檻，而最終得標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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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應以最高價者得標為宜，爰刪除現行條文第

二項。 

(三) 修正條文第九條：配合修正條文第八條規定，

刪除現行條文第三項。 

(四) 修正條文第十六條：於設定地上權契約書應載

明事項納入信託規範，修正現行條文第二項第

七款。 

(五) 修正條文第十八條：配合地上權、地上建物辦

理信託之履約執行需要，參考臺北市市有非公

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實施要點第十四點規定，增

訂第二項地上權信託應備文件，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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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區段徵收土地標售標租及設定地上權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標售、標租年

租金或設定地上權

權利金之底價，管

理機關應委託不動

產估價師事務所查

估，並依下列方式

辦理： 

一、 標售底價金額之

估定應依本條例

第四十四條第四

項規定辦理。 

二、 設定地上權權利

金之底價，應委

託三家以上不動

產估價師事務所

查估及提供土地

市 價 三 成 之 價

格。 

依第二條第二

項但書規定辦理設

定地上權者，其權

利金底價之查估，

不受前項規定之限

制。 

  前二項查估之

底價，管理機關應

提本市區段徵收及

市地重劃委員會審

議後，報由本府核

定。 

  底 價 經 核 定

後，遇有市價急劇

第五條  標售、標租年

租金或設定地上權

權利金之底價，管

理機關應委託不動

產估價師事務所查

估，其中設定地上

權權利金之底價，

應委託三家以上不

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查估。另標售底價

金額之估定並應依

本條例第四十四條

第四項規定辦理。 

 

 

 

 

 

  依第二條第二

項但書規定辦理設

定地上權者，其權

利金底價之查估，

不受前項規定之限

制。 

  前二項查估之

底價，管理機關應

提本市區段徵收及

市地重劃委員會審

議後，報由本府核

定。 

  底價經核定

後，遇有市價急劇

基於市有財產權益維

護，並提供充分資訊予本

市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委

員會審議參考，爰增加設

定地上權權利金底價之審

議，應併同提送土地市價

三成價格之規定，並將現

行條文第一項分列兩款及

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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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波動、法令變更或

原底價核定已逾六

個月者，應依前三

項規定重新查估及

審議。 

波動、法令變更或

原底價核定已逾六

個月者，應依前三

項規定重新查估及

審議。 

第八條  開標時，以投

標價金最高價者為

得標人。最高價有

二標以上時，以當

場增加之金額最高

者為得標人；無人

增加價額者，以公

開 抽 籤 方 式 決 定

之。抽籤結果未得

標 者 為 候 補 得 標

人，其順序依抽籤

定之。 

  決標後，得標

人之押標金得逕予

抵充價款、租金、

租賃擔保金或地上

權權利金。 

第八條  開標時，以投

標價金最高價者為

得標人。最高價有

二標以上時，以當

場增加之金額最高

者為得標人；無人

增加價額者，以公

開 抽 籤 方 式 決 定

之。抽籤結果未得

標 者 為 候 補 得 標

人，其順序依抽籤

定之。 

  依第二條第二

項但書規定辦理設

定地上權，並經簽

報本府核定採擇優

評選者，應於招標

文 件 載 明 評 定 方

式、評選標準及決

標方式，不適用前

項規定。 

  決標後，得標

人之押標金得逕予

抵充價款、租金、

租賃擔保金或地上

權權利金。 

依行政院一一〇年九

月二十九日院臺建字第一

一〇〇〇二九三二〇號函

復備查意見：「……建議可

將評選機制作為投標廠商

參與議價資格及達成政策

需要之門檻，而最終得標

廠商仍應以最高價者得標

為宜。」，刪除現行條文第

二項規定，現行條文第三

項遞改為第二項。 

第九條  得標人未於規

定期限內繳清應繳

金額或簽訂契約

者，除因不可歸責

第九條  得標人未於規

定期限內繳清應繳

金額或簽訂契約

者，除因不可歸責

配合修正條文第八條規

定，刪除現行條文第三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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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於得標人之事由，

經本府准其展延期

限者外，視為拋棄

得標權利，其已繳

納之押標金不予退

還，本府並得通知

候補得標人遞補

之。 

  前項情形無候

補得標人時，由次

高價投標人照最高

標價取得得標權，

並限期繳納應繳納

之金額；次高價投

標人不同意依最高

標價取得得標權或

逾期未表示同意

時，由本府重新公

告辦理標售、標租

或設定地上權。 

於得標人之事由，

經本府准其展延期

限者外，視為拋棄

得標權利，其已繳

納之押標金不予退

還，本府並得通知

候補得標人遞補

之。 

  前項情形無候

補得標人時，由次

高價投標人照最高

標價取得得標權，

並限期繳納應繳納

之金額；次高價投

標人不同意依最高

標價取得得標權或

逾期未表示同意

時，由本府重新公

告辦理標售、標租

或設定地上權。 

  依前條第二項

規定辦理者，不適

用前項規定。 

第十六條  設定地上權

得標人應於得標後

三十日內，與本府

簽訂設定地上權契

約。 

設定地上權契

約書應載明下列事

項： 

一、 雙方當事人。 

二、 土 地 標 示 及 面

積。 

三、 地 上 權 存 續 期

第十六條  設定地上權

得標人應於得標後

三十日內，與本府

簽訂設定地上權契

約。 

設定地上權契

約書應載明下列事

項： 

一、 雙方當事人。 

二、 土 地 標 示 及 面

積。 

三、 地 上 權 存 續 期

設定地上權契約書應

載明事項納入信託規範，

修正現行條文第二項第七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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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間。 

四、 建物第一次登記

及預告登記。 

五、 土地用途及使用

限制。 

六、 土地、地上物出

租 及 出 借 之 限

制。 

七、 地上權移轉、信

託及設定他項權

利之限制。 

八、 地上權權利金金

額、繳款方式及

期限。 

九、 地租金額、繳款

方式及期限。 

十、 地租調整方式。 

十一、 稅 捐 及 規 費 負

擔。 

十二、 得終止契約之事

由。 

十三、 地上權消滅後，

土地返還及地上

物處理方式。 

十四、 違 約 事 項 及 罰

則。 

十五、 履約保證金。 

十六、 特約事項。 

設定地上權之

土地面積，應以土

地登記簿記載之面

積為準。 

設定地上權契

約簽訂後，由得標

人會同本府申請地

間。 

四、 建物第一次登記

及預告登記。 

五、 土地用途及使用

限制。 

六、 土地、地上物出

租 及 出 借 之 限

制。 

七、 地上權移轉或設

定他項權利之限

制。 

八、 地上權權利金金

額、繳款方式及

期限。 

九、 地租金額、繳款

方式及期限。 

十、 地租調整方式。 

十一、 稅 捐 及 規 費 負

擔。 

十二、 得終止契約之事

由。 

十三、 地上權消滅後，

土地返還及地上

物處理方式。 

十四、 違 約 事 項 及 罰

則。 

十五、 履約保證金。 

十六、 特約事項。 

設定地上權之

土地面積，應以土

地登記簿記載之面

積為準。 

設定地上權契

約簽訂後，由得標

人會同本府申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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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上權設定登記；地

上權設定登記後，

管理機關應以現況

辦理點交，製作點

交紀錄。得標人要

求鑑界者，管理機

關應會同辦理。 

地上權設定登

記及鑑界所需費

用，由得標人負

擔。 

上權設定登記；地

上權設定登記後，

管理機關應以現況

辦理點交，製作點

交紀錄。得標人要

求鑑界者，管理機

關應會同辦理。 

地上權設定登

記及鑑界所需費

用，由得標人負

擔。 

第十八條  地上權存續

期間，地上權人不

得讓與地上權或地

上建物之全部或一

部。但經受讓人承

諾繼受原設定地上

權契約之各項權利

義務，並一併受讓

地上權及地上建物

之全部或一部，且

經本府核准者，不

在此限。 

地上權人於地

上權存續期間申請

辦理地上權、地上

建物信託者，應檢

附信託計畫及信託

契約（草案），並經

本府同意後，始得

辦理。 

 

第十八條  地上權存續

期間，地上權人不

得讓與或以信託方

式移轉地上權或地

上建物之全部或一

部。但經受讓人承

諾繼受原設定地上

權契約之各項權利

義務，並一併受讓

地上權及地上建物

之全部或一部，且

經本府核准者，不

在此限。 

 

為配合地上權、地上建物

辦理信託之履約執行需

要，參考「臺北市市有非

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實施

要點」第十四點規定，增

訂第二項關於地上權信託

應備文件，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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